附件1：
苏州城市学院教职工党支部书记示范工作室建设申报资格
按照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规定的学校党支部承担的主要任务以及支部书记的工作职责要求，教职工党支部书记示范工作室的申报者应具有明确的资格条件，结合学校教职工党支部建设现状，示范工作室建设申报资格如下。
一、政治素质
支部书记应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，良好的党性修养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信仰者与践行者。
二、工作能力
具有较强的党建工作能力，善于开展思想政治工作，在教师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、号召力和凝聚力。
三、工作机制
支部书记所在支部应具有良好的工作机制，支部工作制度健全、工作载体实在，工作形式多样，工作方法典型，具有符合学校立德树人要求与专业特色的工作品牌。
四、工作实绩
支部党员宗旨意识强，岗位先锋模范作用突出，同事师生关系融洽，师生满意度较高。支部书记教书育人及业务成绩突出，在群众中有良好的口碑。
